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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主要

解决民生问题入手统筹城乡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我们也要认

识到，由于历史积累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加之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仅仅

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定量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就显得异常艰

巨。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在这方面统一认识并调整政策。 

  不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目标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都是要求

提高农民收入，没有经济生活能力，其他能力都会受到限制。而我们看

到的是在各项惠农措施密集出台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幅虽然出现了可

喜的增长，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不理想。这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仍未

调整到位，收入分配格局远未达到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全国来看， 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

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两者之比

为1：3.33，比往年又有进一步的拉大（见表一）这可是在各级加大投

入，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下的局面。 

  从有关资料来看，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进典型，从

2003年起就开始实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上取得了突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

缩小到2006年的2.61：1，也就是说，在全国城乡差距总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的情况下，成都能够扭转这一趋势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经过

4年的时间也仅仅缩小了0.05，相当于农民纯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年均多0.51个百分点。而最新的数据表明，成都市2007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增速虽然创十年来最高，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扩大为2.62：

1。 

  重庆市2006年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

比为4：1，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改革试验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4：1降到

2．5：1的目标，就需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速年均必须达到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034倍。如果城镇收入年均增速按8%计，农民收入



 

年均增速要达到11.7%，如按城镇收入年均增速10%计，农民收入增速则

要超过13.8%才行；如果城镇收入年均增速按15%计，农民收入增速则要

超过18.9%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综合相关的消息可知，2007年重庆的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1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506元，同比分别增长18.5%和22%，农民增收取得可喜局面，而按缩小

差距的要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应为22.55%，也算是勉强达到了目

标。 

  对于城乡收入，单纯从直接收入方面来看差距就已经比较大，如果

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

应更大，许多学者认为不低于6：1。据国际劳工组织1995发布的数据，

在所调查的 36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小于1.6：1，超过

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以至于2006年世界银行认为，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堪称“世界之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

务异常艰巨。 

  遏制差距，收入增速乡需超城五个百分点 

  笔者现根据两个数据计算出了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需要的年限和

城乡收入的年均增速如表二和表三： 

  从表二和表三所显示的数据来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必须超过5个百分点，到2020年或2050年我们

才能实现相对理想的发展结果。由此看来，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由

于惯性所致，要遏制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扩大的情势，是相当困

难的，更不用说扭转这一局面了。 

  应当说，正常的收入差距是效率差别的反映，但不正常的收入差距

则是社会不公平的反映。一定的收入差距可以使我们的消费与生产结构

相对应，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就会使消费断层，对生产层次的提升具有严

重的制约作用。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产业投资趋同比较明显的国家，过大

的收入差距只能使高技术方面的高投入难以收效。 

  时下，我们的农民是过度分散和规模极小的土地资源的使用者、科

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生产者、难以预测和把握市场走向的经营者、生

产成果最难保质的所有者、社会负担最重和保障水平最低的居住者、人

数最多但却是维权渠道很少的劳动者。在这种态势下改变农民收入状况

必须实此些再实些。 

  政策建议 

  为此，根据农村的实际和城乡发展的现状，笔者建议，一要在加大

对农村投入和扶持力度的同时，适当控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

速，尤其是垄断企业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的上涨，以迅速扭转而不是逐

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此，要修改年度和“十一五”规划

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同的计划数而使后者适

当提高。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对城镇居民的不公，过快的增速并不只是由

 



提高劳动效率而上升的，还有分配倾斜的缘故，城镇的劳动效率并不足

以享受这样的收入增速。二要成立农会组织，让农民多出一条得以维护

自身权益的途径，改变全国成员人数最大的群体却处于弱势位置的局

面。每想到中国最大的人群却是弱势群体，就难以抑制愤懑之情。二要

讲究投入的效率，不能采取“撒芝麻盐”的方式。像村村通工程，如果

不管实际区位条件，硬要实现某一目标，可能会造成相当的浪费，尤其

是如果调动广大农民投身其中的积极性，一味地依靠国家的投入，可能

造就许多百万富翁，而广大农民直接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其实际效果就

更差。三要抓紧规划区域功能定位工作。要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进行统

筹，不能再搞恶性竞争性的招商引资。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解决由于

区域功能定位不准而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时，我们要提

高农业产出、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要提高农村

生产经营要素的集中度。如何集中是一个问题，而最核心的就是要与区

域的功能定位统一起来。四要在进一步疏通农民工融入城市渠道的同

时，通过奖励和动员城市中的专家和人才到农村去创业，使农村的资源

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社科院发布《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

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一方面说明劳动力的转移程

度，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更重要

的是说明我国农村的劳动力状况。可以说，要利用现在的“三八”、

“六一”和“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来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必须采取措

施发挥城市中的创业“种子”的作用。五要充分关注农村社会关系和谐

问题，避免社会问题激化，努力缩小城乡之间隐性的差距。农民工的夫

妻团聚和子女随迁、农村的养老等方面，都是亟须各级政府部门努力解

决的重大问题。六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各方面的投入。这种加大

不仅是增量方面的比例，也要在存量方面的比例上得以体现。我们的公

务支出比例高达37.6％，而美国仅为12.5％（周天勇教授），是美国的

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这说明一方面我

们的国情特殊，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浪费和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表现

在“吃、车、游”方面，这一块必须予以压缩而用于“三农”。据1月

27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报道，河南信阳市实行午餐禁酒

令后，半年的酒水公款支出就能节省4300万元，而专家估计，这个市的

公款接待一年需要几个亿，全国每年的公款接待在两、三千亿元！如果

这一块节约出来用于三农，就可带来不小的改观。（崔伟华山东省泰安

市委党校理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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